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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部　　長　許銘春

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四、審查會每年分三次，就各該期間之調解案件進行審查：

（一）第一次：前年度十一月一日至當年度二月底。

（二）第二次：當年度三月一日至六月底。

（三）第三次：當年度七月一日至十月底。

六、本部補助行政機關所轉介之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費標準如下：

（一）同一事由每件補助行政費新臺幣（以下同）六百元。

（二）同一事由每件補助案件費一千五百元。

（三）調解成立案件，每件另補助案件費五百元。

（四）調解不成立案件，審查會得視爭議涉及人數、調處耗費時間、會議召開次數

及案情複雜程度或促成雙方當事人共同申請交付仲裁等，每件另補助案件費

五百元。但每次補助案件數合計不得超過不成立案件數五分之一，並應於會

議紀錄中記載補助理由。

　　　　調解請求給付金額未達三千元或非屬金錢給付之爭議，不適用前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規定。但爭議標的為恢復僱傭關係者，不在此限。

七、本部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就所屬調解人辦理意外險之規定如下：

（一）補助條件：

１、受補助之調解人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至十月底辦理之勞資爭議案件數，合計

達三件以上。

２、受補助之調解人意外險保障內容，應包括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一百萬

元、意外醫療住院日額一千元及意外醫療實支實付限額三萬元。

（二）補助人數：

１、先以前年度一月一日至十月底，全國受委託民間團體處理之勞資爭議案件

總數，除以所屬調解人總數，計算平均件數。

２、再以民間團體於前目所定期間處理之勞資爭議案件數，除以前目平均件

數，於無條件進位後，為當年度補助人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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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額度：受補助之調解人保險期間應自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其保險費補助上限一千二百元。

九、行政機關應於當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將當年度一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期間委託各

民間團體辦理之勞資爭議案件數、各民間團體所屬調解人名冊及個別調解人處理勞資

爭議案件數報本部備查。

十三、行政機關應要求委託之民間團體就所送審之調解案件紀錄影本，依案件審查結果彙

整表（如附件一）所列案件順序編號，並應於每次向本部申請調解案件補助時，送

本部備查。

十七、行政機關應於每次審查期間之次月（三月、七月、十一月）二十日前，將審查完畢

之調解案件報本部。

　　　　　前項所定調解案件尚未結案致無法如期審查完畢者，得於下次審查期間申報。

十九、行政機關向本部申請調解案件補助，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案件審查總表（如附件三）。

（二）審查會會議紀錄，並應記載下列事項：

１、審查委員出席簽名冊。

２、審查核予補助案件數及不予補助案件數。

３、行政補助費之計算公式。

４、調解案件補助費之計算公式。

（三）領據。

二十、行政機關向本部申請意外險保費補助，除應併同當年度第三次調解案件補助費掣據

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第十五點所定意外險保費審查結果彙整表。

（二）審查會會議紀錄，並應記載下列事項：

１、審查委員出席簽名冊。

２、審查核予補助案件數及不予補助案件數。

３、意外險保費案件補助費之計算公式。

二十一、本部補助行政機關申請調解案件補助時，依下列程序及作業流程圖（如附件四）

辦理：

（一）每年度依據申請補助之行政機關最近二年度之勞資爭議案件數與本部編列之

預算額度，核算補助金額及案件數。

（二）各行政機關於年度中，受補助金額或案件數逾本部核算補助金額或案件數之

上限，或未依第十七點規定申報者，即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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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款受補助金額或案件數逾本部核算補助金額或案件數之上限者，本部得於

第十七點所定申報期限前，依據當年度各行政機關截至第二次受補助金額及

案件數之情形，通盤調整各行政機關受補助金額或案件數之上限。

（四）審定各行政機關所送案件無誤後，函知各行政機關，並副知其委託之民間團

體，俟行政機關開立領據報部後，撥付補助費至行政機關指定之帳戶。

二十二、本部補助行政機關申請意外險保費案件時，依下列程序及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五）辦理：

（一）依據申請補助之行政機關當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報送本部之當年度一月一

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期間委託各民間團體辦理之勞資爭議案件數、各民間團體

所屬調解人人數及本部編列之預算額度，核算次年度補助保費人數及金額上

限，並於當年度十二月十五日前，函知各行政機關轉知其委託之民間團體。

（二）各行政機關於次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報送之次年度受補助人數逾本部核算補

助人數上限之部分，或未依第十八點規定申報者，得不予補助。

（三）審定各行政機關所送案件無誤後，函知各行政機關，並副知其委託之民間團

體，俟行政機關開立領據報部後，撥付補助費至行政機關指定之帳戶。

二十五、行政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全部或一部不予補助；已補助者，撤銷或廢止其核

定之全部或一部，並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並自當年度起停止補助三

年：

（一）未依第三點規定組成審查會。

（二）未依第四點、第五點、第十四點、第十六點及第十八點規定審查案件。

（三）未依第十九點及第二十點規定檢附申請補助案件資料，經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

（四）經抽查調解案件有偽造不實、虛報件數或一案數報。

（五）經抽查未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保存原始紀錄或非因不可抗力而遺失。

（六）未依「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作業要點」之規定進行監督

管理。

（七）未依本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辦理調解業務。

（八）未遵循本部所定調解業務相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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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案件審查結果彙整表    年第    次 

案件

編號 

爭議當事

人 調解會

議時間 

爭議

標的 

/金額 

調解方

案概述 

調解 

結果 

/出席 

情形 

轉介

文號/

裁處

文號 

審查委

員簽章 

補助案

件方式 

補助 

金額 資 方 勞 方 

         □行政費 

□案件費 

□另補助

成立案

件費 

□另補助

不成立

案件費 

 

         □行政費 

□案件費 

□另補助

成立案

件費 

□另補助

不成立

案件費 

 

         □行政費 

□案件費 

□另補助

成立案

件費 

□另補助

不成立

案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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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調解補助案件 

作業流程圖 
 

勞動部 行政機關 民間團體 

   

 

 

組成審查會 

 進行初審 

通知核算補助 

金額及案件數 

審查完畢，報部複審  進行複審 

通知補正 

審定無誤，通知行政

機關 

案件彙整，報請初審 

確認無誤，開立領據

報部 

報部辦理撥款 
撥付補助費至行政機

關指定之帳戶 

辦理受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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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意外險保費補助案件 
作業流程圖 

 

勞動部 行政機關 民間團體 

   

 

通知民間團體 

 審查會進

行初審 

通知核算保費補助 

人數上限 

審查完畢，報部複審  進行複審 

通知補正 

審定無誤，通知行政

機關 

案件彙整，報請初審 

確認無誤，開立領據

報部 

報部辦理撥款 撥付補助費至行政機關

指定帳戶 

辦理所屬調解人意外

險加保事宜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087期　　20220512　　衛生勞動篇


